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书

         同志现任我单位            职务，是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/负责人，特此证明。
附：身份证复印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、盖章）
    年  月  日

单位住所：
联系电话：
邮编：



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【说明】（打印文书时请删除此说明部分。1.“/”前后内容为选择性填写，将未选内容删除；2.主文括号内的内容按照实际情况填写；将括号及其他无关内容删除。）
1.本示范文本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五十条、第五十一条制定，供单位申请人证明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使用。
2.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以依法登记的为准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依法不需要办理登记的法人，以其主要负责人为法定代表人。负责人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上登记的为准。
3.行政复议期间，单位的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变更的，由新的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继续代表单位进行行政复议，并应向行政复议机关提交新的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。原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在任期间进行的行政复议行为有效。


